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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确立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表明国家责任规则的权利基础发生了变

迁。 以此为逻辑起点，从责任主体、责任构成及责任追偿三个方面探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对国家责任

规则的发展。 在责任主体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对国家的责任主体资格作出了限制，并在规定中引

入承包者、担保国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等作为责任的主体，这是因为权利主体的变动；在责任构成方面，《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第十一部分未以行为或后果进行归责，而是以行为和后果进行归责，原因在于责任功能定位的差异；在责任

追偿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将其限定为多边机制，而非传统国家责任的双边机制，其依据是人类共

同继承财产原则超越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传统国际法结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规定反映了

国家责任规则的最新发展，应结合当前中国国情，主张审慎的责任构成标准，倡导拓展责任主体的范畴，支持国际海

底区域的法治化，从而持续推进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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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上的责任体系包含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

责任两类。① 其中对于国家责任的理解有两种观

点：狭义说与广义说。 狭义说认为国家责任即国家

为其不法行为承担的责任；广义说则认为国家责任

是主体具有不法行为或从事危险活动，在特定领域

引发了国际争端，基于国际法对该主体科以的责

任。② 近年来，广义说已在国际法院判决中有所体

现，③在学界也被广泛接受。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在总结条约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针对国家责

任问题出台了两项法律草案：《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草案》 （简称《不法行为条款草案》）与

《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

原则草案》（简称《原则草案》）。 草案的规定被众多

国际法律文件所援引，同时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所接

受并在实践中采用，实际上是作为一般法存在。④

例如，《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

救的名古屋 －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Ｎａｇｏｙａ⁃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ａｇｅｎ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第 １１ 条规定，
对于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所致损害，补充议定书

不影响国家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一般

国际法规则下的权利和义务。 再如，《巴塞尔公约责

任和赔偿议定书》第 １６ 条也规定了应适用国家责任

的一般国际法规则。
国家责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国际关系的形

塑，近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国家责

任规则的发展。 过去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根植于国

家主权的确立，主要用以解决双边关系中的国际争

端。 如今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的目光投向了国际海底

区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面对此种情势，国家责任规

则需以新的范式加以回应。 回顾国际法的历史，规
则范式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在特定领

域的条约中出现相关规定，然后转向一般性规则的

编纂。⑤ 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尚处于第一阶段，主
要在条约当中有所规定，故要厘清国家责任的发展

趋势，需要到相关国际条约中寻求。
涉及国际海底区域责任规则的规定的主要渊源

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公约》）的第十一部

分。⑥ 《公约》第十一部分首次明确了国际海底区域

的法律地位，其项下国家责任（简称《公约》项下国

家责任）突破了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草案为蓝本

的传统国家责任规则的范式，反映了国家责任规则

的最新发展。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有待明晰，
即《公约》第十一部分对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的外

部表现和内在逻辑。 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

所涉及，有学者指出《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在责任构

成方面已经超出了传统国家责任的范畴，⑦也有学

者从承包者的视角指出国家责任规则的责任主体发

生了变化。⑧ 不过既往的研究仅是从规则变化的现

象出发来阐释该问题，对其内在逻辑缺乏体系性的

反思，不利于把握国家责任规则发展的内在规律，进
而维护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权益。 故笔者拟基于

《公约》文本，对国家责任规则发展的规范与逻辑进

行体系性的反思，并指出中国在有关规则发展转型

中应秉持的策略。

　 　 一、从主权权利到人类对共同继承财产
的权利：责任权利基础之变迁
　 　 主权权利下的传统国家责任功能可归纳为：各
国以主权权利为基础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传统

国家责任则有效地维护了以主权权利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建立的基础是人类对

共同继承财产的权利，该权利下国家责任功能可归

纳为：国际社会成立专门的国际机构代表全人类对

国际海底区域进行开发和管理，而《公约》项下国家

责任旨在促进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和保护，使之惠

及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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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国家责任的草案作为一般法而存在，已得到诸多立法、司法实践及研究的承认。 首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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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国家责任有关草案的一般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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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国家责任的权利基础为主权权利

主权权利是国家维护主权平等、行使自治权而

在国际法上享有的权利，①它是国家主权在不同领

域的体现。 国家主权的概念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标志着国家利益法律化的开端。② 随着国际法

的发展，国家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衍

生出主权权利，国家的经济权利、环境权利等都以独

立的形式在国际条约中出现。③ 譬如《各国经济权

利和义务宪章》确认了国家的经济权利：每个国家对

其自然资源及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

拥有权、使用权和留置权，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
再如，《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确认了国家的环境权

利，规定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环境政策，即对本国的

环境事务拥有最高的处理权和对外的独立权。 可

见，主权权利已在国际法上被广泛确立。
传统国家责任以主权权利为基础产生，目的在

于维护主权权利。 主权权利在各领域的国际条约中

被确立后，侵犯主权权利的事件仍有发生。 为了预

防各类活动对主权权利的侵害，促进对主权权利的

救济，传统国家责任应运而生。 传统国家责任和主

权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阐释：一是主权权

利是传统国家责任的基础。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曾

阐明责任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即责任是权利的必然

结果，国家的主权权利可引起责任，这是一项无可置

疑的原则。④ 相关的国际立法亦体现了此种关系，
一般是在条约正文当中确认国家在某个领域的主权

权利，然后在附加的议定书或协定当中说明侵犯主

权权利应当承担的责任。 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 ３ 条确认了各国具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

的主权权利，并在其所附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

书》第 １１ 条规定，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损及主权

权利的，国家可以援引不法行为责任进行追偿。 二

是传统国家责任可发挥维护主权权利的功能，具体

包括损害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 事前预防是指传

统国家责任可通过预先设定义务的方式，防止外界

的活动对国家的主权权利造成减损；事后救济是指

当外界活动对主权权利造成损害时，可通过恢复原

状、补偿、抵偿等方式对损害进行补救。 国际法通过

主权权利对国家利益加以明确，国家责任则作为惩

戒机制对其进行维护。
（二）《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权利基础为人类

对共同继承财产的权利

人类对共同继承财产的权利引申自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原则。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最早是

面向月球等天体资源提出的，后为《公约》所采纳，
成为海洋法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⑤ 《公约》在第

十一部分第 １３６ 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海底区域

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明确了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原则是支配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原则。 人

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表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

所有者为全人类，因此世界各国均不得对其主张主

权。 根据该原则，学界提出了人类对共同继承财产

的权利，即该项权利的主体是全人类，客体是财产，
这里所指的财产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

底或其底土的任何部分及其资源，同时该项权利表

现为共同所有。⑥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是基于人类对共同继承

财产的权利而产生的，促进和维护该权利是其目的。
主权权利为传统国家责任的基础，而人类对共同继

承财产的权利亦为《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基础，在
责任与权利的关系方面两者并无不同。 不同之处在

于责任相对于权利的功能定位，传统国家责任的权

利基础为主权权利，主权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故传

统国家责任的主要功能为权利维护，防止主权权利

的减损。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其权利基础为人类

对共同继承财产的权利，该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非
经开发者的积极行动无以实现，故《公约》项下国家

责任主要功能为权利促进，权利维护是其次要功能。
国际海底管理局（简称海管局）秘书长迈克尔·洛

奇（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ｄｇｅ）曾刊文指出，权利促进表现为对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对增进人类整体利益具

有重要意义，当下应将深海资源开发作为海管局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冯洁菡、赵思涵：《传染病病毒样本及基因序列数据获取的国际法规制》，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８１ 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３６ 页。
参见邵莉莉：《南海渔业纠纷解决中主权理论的运用》，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３ 页。
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载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ｉｌ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ｉｌｃ＿２００１＿ｖ２＿ｐ２．ｐｄｆ。
参见刘思竹：《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７７ 页。
参见金永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法律性质研究》，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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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标。① 可见，《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在功能定

位方面不同于传统国家责任。

　 　 二、由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责任主体之
再造
　 　 传统国家责任以国家作为主体，依据在于国家

享有主权权利，而基于主权权利的行为可能触发国

家责任。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不同，唯有海管局和

经其授权的主体，方可具备在“区域”内从事特定活

动的行为能力，继而承担责任，因此它的责任主体是

多元的。
（一）国家主体身份的限制

传统国家责任在其概念体系当中区分了国家和

个人，并以国家作为责任主体，而《公约》项下国家

责任并未延续这一做法。 国家和个人的概念区分首

先来自国际法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继受，然后被

传统国家责任所采用。 个人虽然不是国家责任的主

体，但个人行为有可能导致国家承担责任。 国际法

对国家施加了义务，也即国家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

本国居民具有“适当注意”的义务，防止他们作出违

背国际义务的行为。② 不同于传统国家责任，《公

约》项下国家责任并未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作为责

任的主体。 具体而言，《公约》附件三第 ２２ 条首次规

定了承包者和海管局应作为责任的主体，而缔约国、
国营企业、个人等经海管局批准，均可成为承包者，
并可能承担责任。 另外，海管局发布的《“区域”内

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简称《开发规章草案》）也
明确了承包者和海管局在探矿、勘探、开发三个阶段

承担责任的情况。③

传统国家责任以国家作为责任的主体，是因为

国家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权利。 具体而言，法律责

任是针对行为的秩序，责任主体通常就是实施行为

的主体，而实施某项行为的前提是具备了相应的权

利。④ 传统国家责任所规制的行为可分为两类：国
际不法行为和危险活动。 对于国际不法行为而言，
其行为主体是国家。 这一点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对

《不法行为条款草案》的评注曾指出，国家是国际法

主体，具有独立的资格采取行动。⑤ 对于危险活动

而言，国家具有管辖权，应履行适当的注意义务。 当

一国管辖范围内的行动可能会在其管辖范围之外造

成损害时，国家应采取措施使损害发生的概率最小

化。 若损害已经发生，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减轻损

害，并与受影响国家合作应对。 可见，国家能够作为

传统国家责任的主体，与其享有的主权权利密切

相关。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对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作

为责任主体进行了限制，原因在于国家不具备直接

对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进行处分的权利。 《公

约》第十一部分调整的对象是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勘

探开发活动，《公约》第 １３７ 条为此划定了一个界限，
即禁止面向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任何主权要

求、主权权利或权利主张，一切权利和利益由全人类

共享，由海管局代表全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的矿产

资源进行管理。⑥ 因此，有权对国际海底区域及其

资源进行处分的只能是得到全人类授权的海管局或

者得到海管局再次授权的实体。
这套关于国家的责任主体的设置，看上去自相

矛盾，然实则符合国际法的理论逻辑。 当一国违反

《公约》第 １３７ 条的规定，则需要在国家与《公约》之
间建立一种外部的责任关系，即国家违反《公约》
第 １３７ 条时应承担的一种传统国家责任。 而基于传

统国家责任理论，国家能够成为主体，是因其具有责

任能力，而这种责任能力来自国家的完全的“行为能

力”。⑦ 当逻辑性地确立了一种外部责任关系后，自
然就需要构建一种内部的责任关系，在此内部责任

关系中，正如下文所阐释的，面向国际海底区域及其

资源，国家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未
经授权和批准，不能成为《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主

体。 换言之，在《公约》项下，国家的序位居于具有

批准权的授权主体海管局之后，且在其是《公约》缔
约国时还须承担对本国的开发者遵守《公约》义务

或勘探开发合同约定的担保国责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ｏｄｇ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ｂ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ＵＮ⁃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１５６４３９１３ ／ ５４ ／ ２ ／ ２５ ／ ｒｅａｄ．

参见［英］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 第一分册）》，［英］詹宁斯、［英］瓦茨修订，王铁崖、陈公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２５ 页。

参见裴兆斌、晏天妹、陈敬根：《“区域”开发中担保国责任和赔偿制度研究》，载《产权法治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６７⁃７０ 页。
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 页。
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载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ｉｌ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ｉｌｃ＿２００１＿ｖ２＿ｐ２．ｐｄｆ。
参见张辉：《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拘束力？》，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 页。
参见李寿平：《现代国际责任法律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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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元主体身份的引入

为促进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公约》第十

一部分以海管局、承包者及担保者作为责任的主体。
国际海底区域蕴含丰富的资源，在民生、科技、军事

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海管局代表国际社会

对国际海底区域内的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 根据

《公约》附件三第 ２２ 条的规定，海管局应在两种情况

下承担责任：一是海管局单独行使权力和职务造成

损害的情况；二是海管局在承包者的不法行为中发

挥了辅助作用，由此导致损害的情况。
承包者是指有资格在国际海底区域内进行勘探

开发活动的主体，包括企业部、缔约国、自然人及法

人。 除企业部之外，其他几类主体需要得到海管局

的批准和授权才可成为承包者。① 《公约》附件三

第 ２２ 条规定，承包者进行其业务时由于其不法行为

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责任。 同时《开发规章草案》附
件十第七节的规定对承包者责任作了扩大解释，承
包者除了要为其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之外，其分包

者的责任也应由承包者承担。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

出，《公约》第十一部分的责任主体为承包者和海管

局，而未经授权的国家和个人不能成为《公约》项下

国家责任的主体。
担保者是指为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勘探开发活动

提供担保的实体，只有缔约国可以作为国际海底区

域资源开发的担保者，其违背担保义务时应承担责

任。 《公约》规定了缔约国的担保义务的内容：当开

发者未能履行《公约》义务或勘探开发合同时，担保

国应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包括制定国内立

法以敦促开发者合规及履约，损害发生时确保开发

者支付适当的赔偿等。 担保者若未能确保开发者履

行义务且由此造成损害的，则应当承担责任。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中，海管局和承包者具有

处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利，故而可为责任

主体，担保者作为责任主体则是因为《公约》需要增

强其对各主体的约束力。 对于海管局而言，其处分

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利在规范上表现为管理

控制权。 海管局的管理控制权体现为立法权、审批

权及监管权：其中《公约》第 １５７ 条明确规定海管局

可行使立法权以实现对国际海底区域的管理，《公
约》附件三第 ６ 条则规定申请者能否获得勘探开发

权由海管局进行审批，而《公约》第 １６２ 条和第 １６７
条则赋予了海管局对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监管权。

对于承包者而言，经海管局批准和授权，可享有

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勘探开发权。 承包者的勘

探开发权包括专属权、用益权及转让权等几个方面，
其中《公约》附件三第 １６ 条明确了承包者对国际海

底区域的勘探开发权具有排他性，《开发规章草案》
第 ２３ 条第 １ 款则规定承包者可对权利进行抵押、质
押、留置，而其第 ３ 款则指出，经理事会事先同意，承
包者可全部或部分转让其权利和义务。 海管局和承

包者具备以上权利是成为责任主体的前提，而在行

使权利时则有可能引发责任。
对于担保者而言，其承担责任的意义在于利用

缔约国的国内法增强 《公约》 的执行力。 《公约》
第 １５３ 条规定自然人和法人在国际海底区域内进行

开发，需要由缔约国提供担保，确保本国自然人和法

人遵守《公约》规定及勘探开发合同的约定。 这是

因为《公约》的直接缔约方为国家而非自然人和法

人，而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法律体系之下，《公
约》无法自动纳入本国法律体系，需要国家批准或者

进行立法才能实现对《公约》的适用。 因此，《公约》
要求国家作为担保者制定国内法保证自然人和法人

履行义务，促进《公约》的执行和落实。

　 　 三、由“行为或后果”到“行为和后果”：
责任构成之修正
　 　 传统国家责任有两种形式：“不法行为的责任”
和“危险活动的责任”，其对主权权利的维护方式是

不同的，前者面向不法行为对主权权利的侵害，侧重

事先预防，后者面向危险活动对主权权利的侵害，侧
重事后救济。② 为实现传统国家责任权利维护的功

能，故前者以行为进行归责，后者以后果进行归责。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以权利促进为主要功能，故减

轻开发者负担是其优先考量，因此它以行为和后果

进行归责。
（一）行为归责的否定

行为归责意味着主体只要具有不法行为即承担

责任。 目前，行为归责在国际立法上被广泛采纳，是
传统国家责任的归责方式之一。 而《公约》项下国

家责任不以违法行为作为唯一的归责依据，承包者

等主体仅有违法行为不足以使其承担责任。 这一点

《公约》的规定可以佐证，无论是《公约》附件三第 ２２
条还是海管局规章，都将损害后果作为承担责任的

必要条件，而行为归责要求以违法行为作为归责的

①
②

参见《公约》第 １５３ 条。
参见刘春一：《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省察与重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第 １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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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要条件。 因此，《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在规范层面

并未采纳行为归责的方式。
行为规制是否属于国家责任的功能范畴？ 对这

一问题，传统国家责任与《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秉持

了不同的立场，即行为归责为前者所采纳，为后者所

摒弃。 对于传统国家责任而言，行为归责可以发挥

行为规制的功能，以实现损害预防之目的。 行为归

责意味着先通过义务来划定行为的合法与不法，然
后以不法行为进行归责，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归责方

式实现对行为的规制，从而预防损害的发生。 这是

由于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力机

构规制国家的行为。 当一国实施不法行为时，受害

者需要通过诉诸责任来规制不法行为，这时以行为

进行归责成为一种必然选项，故传统国家责任采

纳之。
对于《公约》项下国家责任而言，其剥离了行为

规制的功能，故而否定了行为归责这种归责方式。
行为规制不属于《公约》下的国家责任的功能范畴，
这一点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的《第 １７ 号案

咨询意见》 （简称《咨询意见》）可以佐证。 《咨询意

见》指出：“关于责任承担的后果可以采取三种方

式，即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方

式。”①可见，《咨询意见》在论及《公约》项下国家责

任的法律后果时，将其限定为对损害的救济，而未涉

及对行为的规制。② 这是因为《公约》项下国家责任

调整的对象是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开发活动。 在该

国际关系之下，《公约》第 １６２ 条赋予了海管局以行

为规制的职能。 因此，当承包者进行不法行为时，海
管局可以发挥其管理的职能，约束该行为，而无需通

过法律责任的方式来规制该行为，故行为归责未被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所采纳。
（二）后果归责的否定

后果归责也是传统国家责任归责方式之一，只
要造成损害后果，主体即对损害负赔偿责任，但其不

是《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归责方式。 在规范层面，
无论是《公约》附件三第 ２２ 条还是《开发规章草案》
附件十第七节都指出，不法行为是各主体承担责任

的必要条件。 《咨询意见》也确认了这一点：“分庭

意识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解决国际法不加禁止

的行为造成的损害问题所作的努力。 但是这种努力

尚未产生国家对合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效果。”③

后果归责只有面向特定的调整对象才能发挥其

功能，传统国家责任与《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调整

对象不同，故两者对后果归责持不同态度。 传统国

家责任调整对象包括不法行为和危险活动，行为归

责可实现对前者的救济，后果归责则可以实现对后

者的救济。 面对危险活动，以后果进行归责，其依据

在于风险和收益的公平分担。 具体而言，危险活动

不为法律禁止，是因其在经济生活当中占有重要地

位，带来的收益远大于风险。 当危险活动引起损害

时，可能祸及运营者之外的主体，导致运营者获得收

益而未受损失，受害者未获收益而承受损失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以后果进行归责，可使收益和风险在经

营者和受害者之间得到公平分担。④ 同时，此公平

分担理念契合了传统国家责任损害救济的目的，故
而为其所采纳。

对于《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其所调整的对象为

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勘探开发活动，此类活动不宜以

后果归责的方式来实现对损害的救济。 面对危险活

动，若以后果进行归责则应具备两个前提：活动的收

益大于风险，以及可明确区分行为者和受害者。 国

际海底区域内的勘探开发活动作为一类特殊的危险

活动，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比照第一个前提，国际

海底区域内的勘探开发活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并未

产生收益，但深海作业却随时可能引起各类损害，故
与之不相符合。 比照第二个前提，国际海底区域内

的勘探开发活动的行为者是全人类的代理机构，受
害者是全人类，两者难以明确区分，故与之也不相符

合。 基于以上两点，《公约》项下国家责任所调整的

活动不存在风险的公平分担问题，故以后果进行归

责缺乏依据。
（三）以行为和后果进行归责的肯定

以行为和后果进行归责是指主体的不法行为未

造成损害或从事危险活动导致损害，都不足以使其

承担责任，只有当主体的不法行为造成损害后果时，
才承担责任。 它是《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归责方

式，在《公约》中有明确体现。 首先，《公约》第 １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ｐａｒａ．９８．

Ｔｉｍ Ｐｏｉｓｅｌ，Ｄｅｅｐ Ｓｅａｂ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ａｂ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９：２１３，
ｐ．２２１（２０１２） ．

参见高健军：《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的赔偿责任》，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 页。
参见郭红岩：《跨界损害损失分担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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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２ 款指出，承包者违背《公约》第十一部分规定

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责任；其次，《公约》附件三第 ２２
条规定，承包者进行其业务时，由于其不法行为造成

的损害，其责任应由承包者负担。 上述规定明确了

在责任承担中不法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必要性。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以行为和后果进行归责，

是因为该归责方式有助于实现其权利促进的功能定

位。 从行为和后果的关系角度考量，国家责任规则

需应对四种情形：不法行为未导致损害后果、不法行

为导致损害后果、危险活动未导致损害后果及危险

活动导致损害后果。
对于上述四种情形，如果以行为或后果进行归

责，则除第三种情况外都要承担责任，故行为主体承

担责任的可能性较大。 这也意味着受害者大多可得

到行为主体的赔偿，使得损害救济有所保障。 同时，
在此情况下，主体在行为上倾向于更加审慎，有利于

损害的预防。 这种效用契合了传统国家责任权利维

护的功能，故而为其所采纳。
对于上述四种情形，如果以行为和后果进行归

责，则只有在第二种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责任，主体承

担责任的可能性缩小，故而其行为会更为激进。 《公
约》项下国家责任所调整的活动为国际海底区域的

勘探开发活动，应使全人类在经济上获得收益，因此

若主体在行为上采取激进的态度，则有利于开采经

验的积累，以实现效能的提升。 故《公约》项下国家

责任以行为和后果进行归责，降低了行为主体的潜

在负担，从而推动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活动造福

国际社会。

　 　 四、由双边转向多边：责任追偿机制之
重塑
　 　 传统国家责任所解决的问题多为国家之间的争

端，适用双边机制符合国家主权原则，具有合法性。
但在《公约》确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后，以双边

机制解决有关责任追偿的问题就不再具有合法性，
因此《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以多边机制为其责任追

偿机制。
（一）双边机制的排除

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双边机制是首要的责任追

偿机制，但《公约》项下国家责任排除了双边机制的

适用。
双边机制是传统国家责任中用于解决求偿问题

的主要机制，具体包括谈判、斡旋、调解、调停等方

式。① 虽然《公约》第十五部分第 ２８０ 条也规定缔约

国可适用双边机制解决“缔约国之间关于公约解释

和适用的争端”，但根据《公约》第 １８７ 条的解释，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不属于“缔约国之间关于公约

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显然，责任问题超出了双边机

制的适用范围，因此，可以说，在规范层面，《公约》
第十一部分排除了双边机制的适用。

双边机制被排除的原因在于其缺乏合法性基

础。 前文述及，传统国家责任的理论预设是国家和

个人等主体之间产生了侵害与受害的关系，大多数

情况下，责任追偿的方式是由双方根据个案进行谈

判，并建立双边机制，进而解决责任问题。 双边机制

意味着侵害方和受害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置，所
以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双边机制的合法性基础是当

事方对自身事项的处分权。②

当把目光转向《公约》项下国家责任时，其触发

始于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损害。 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原则是《公约》第十一部分的核心原则，这项原则

意味着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为全人类共有，任何

国家和个人都不能合法处置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和

环境。③ 人类共同继承相比人类共同所有而言，更
侧重于从身份关系确认对财产加以保护，所有权则

更强调支配性，强调对于财产处分的能力。 另外，人
类共同继承更强调了《公约》项下国家责任若是牵

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则其责任追偿机制需通过全

球各国合意来实现，而双边机制的基础是两国的合

意，用以解决《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追偿问题是不

合法的。 这一点《公约》第 ３１１ 条也作出了相应规

定：在特定国家之间可以缔结协定，但不应当减损

《公约》目的及宗旨的有效执行或影响其他缔约国

根据《公约》享有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 该条明确

国家之间的双边机制不得影响其他缔约国的权利，
而《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当然涉及了其他缔约国的

权利，故而不应适用双边机制。
（二）多边机制的限定

《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了争端解决问题，倡导

争端各方采取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争

端方在谈判或调解后如仍未能解决争端，同时该争

端属于《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范围，则应提交具

①
②
③

参见翟语嘉：《“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能源通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探究》，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１ 页。
Ｊａｎ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Ｗｉｌｌｅｍ Ｖｅｒｚｉｊ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 Ｗ． Ｓｉｊｔｈｏｆｆ，１９７０，ｐ．１４２．
Ｓｕｓａｎ Ｊ． Ｂｕｃｋ，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ｐ．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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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制管辖权的争端解决机构。 争端方可以在国际

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庭及特别仲裁庭四个机

构中选择。
不过，《公约》第十五部分提出的争端解决程序

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其中的国

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对其实施专门管辖。
《公约》第 ２８７ 条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支撑：“根据第 １
款作出的声明，不应影响缔约国在第十一部分……
接受国际海洋法庭海底争端分庭管辖的义务，……”
海底争端分庭是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下设机构，其法

官也选任自国际海洋法法庭。 海底争端分庭解决争

端的依据是《公约》第 １８７ 条关于海底争端分庭管辖

范围的规定：“（ａ）缔约国之间有关《公约》第十一部

分及其有关附件的解释和适用问题的争端；（ｂ）缔

约国与管理局之间关于管理局是否违背规则及滥用

权力的争端；（ｃ）缔约国、管理局、企业部、国营企业

及自然人法人在勘探活动当中的争端，特别是与赔

偿责任有关的争端。”因此，《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

承担机制为多边机制，相关问题由联合国海洋法法

庭海底争端分庭管辖。
多边机制是解决《公约》项下国家责任问题的

合法方式。 根据《公约》第 １８７ 条的规定，国际海洋

法法庭对《公约》项下国家责任享有管辖权。 国际

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任何机构

对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有关的责任问题进行管辖，
必须经过全人类的授权。 那么，国际海洋法法庭是

否得到了全人类的授权？ 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加

以阐明。
对于缔约国而言，《公约》第十五部分概述了对

国际争端的管辖权问题，批准《公约》意味着授权国

际海洋法法庭对有关事项行使管辖权。 目前已有

１６７ 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明确了对国际海洋法法

庭的授权。 《公约》第十七部分进一步确认了这一

授权效力具有普适性和不可减损性，除非《公约》的
某项规定明确允许，否则《公约》只可以承认缔约国

加入的其他与《公约》兼容的其他条约或协定的效

力。 “兼容”是指，缔约方加入某个条约，不得影响

自身或者其他缔约方对于《公约》的遵守和授权。
因此，缔约国对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授权是稳定且一

致的。
对非缔约国而言，虽然并未批准《公约》，但根

据国家实践可知，这些国家已经承认了《公约》第十

一部分的普遍效力。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
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案文》结论 ２，习惯

国际法规则需要确定存在两个构成要素：“存在一项

被确信为法律的惯例或文本，并且被世界各国广泛

遵守和实践。”①这意味着当非缔约国也遵守《公约》
规定时，它就构成了国际习惯法。 这样的国家实践

很多，如尽管美国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其依旧

鼓励本国企业在《公约》的体系内进行国际海底区

域勘探开发活动。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过

在英国设立子公司开展深海底采矿活动的方式，在
实现控股关系的同时满足了《公约》所要求的被缔

约国“有效控制”的标准。② 美国作为非缔约国，对
相关规定的遵守，反映了其对《公约》普遍效力的承

认。 其他如海洋环境保护、海上边界划分等领域，非
缔约国在国际谈判或国际司法中也常常以《公约》
原则为基础提出其主张，这表明他们认可《公约》在
这些问题上的有效性。

综上，由于《公约》第十一部分的效力得到世界

各国的普遍承认，且在《公约》的规定之外缺乏相反

的法律实践，故《公约》第十一部分所确立的制度应

为具有普遍效力的国际习惯法，国际海洋法法庭对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具有合法的管辖权。

　 　 五、中国面向国家责任规则发展的因应
策略
　 　 相较于传统国家责任，《公约》项下国家责任拓

展了责任的主体范围，严格了责任构成标准，从而很

好地保障和平衡了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者和全人

类的利益。 从国际法规范发展革新的角度来看，《公
约》第十一部分的规定契合了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

发中的规则转型的需求，反映了国家责任规则进一

步发展的可能路径。 因此，中国应结合国情，准确识

别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治理中的战略利益，在规则

发展的过程中主动影响国家责任有关规则的制定，
使得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立法。

（一）持续推动国际海底区域的法治化，促进国

家责任规则发展完善

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要依托完备的国际海底区

域法律体系，只有国际海底区域的相关规范得到进

一步完善，才能促进国家责任规则的发展。 《中华人

①

②

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工作报告》，载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ｎｙ．ｕｎ．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Ｇ１８ ／ ２５２ ／ ６６ ／ ＰＤＦ ／ Ｇ１８２５２６６．ｐｄｆ。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ｎｅｔ 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ｂ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ｒｉｌｌ Ｎｉｊｈｏｆｆ， ２０２０， ｐ．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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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 ３２ 条规定，国家应积极探

索和开发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保障中国

的安全和利益。 可见，作为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

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应持续推动国际海底区域的法

治化，从而保证中国国家意志在国际规则变革过程

中获得规范化表达，以切实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①

目前，国际海底区域处于法治化的进程中，按照

规范层面法治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应
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拟定对策。

一是相关规范已存在且完备成熟，典型的例子

如担保国责任规则，《公约》第 １３９ 条说明了担保国

承担责任所需具备的条件，同时海底争端分庭的《咨
询意见》对第 １３９ 条中的条件进行细化说明，确立了

担保国责任规则的可行性标准。 对此类规范，中国

应当坚持国家实践中的遵约要求，努力塑造各国普

遍遵约的氛围，从而促进相应规范的落实。
二是相关规范以概括性条款的方式存在且未明

确其具体标准，如《公约》提供了管理海洋资源的框

架，明确了国际海底区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

性质，但并未针对该条款出台配套规范或解释性文

件，各国对于国际海底区域享有怎样的权利仍有待

廓清。 对此类规范，应优先召集缔约方会议，讨论出

台配套规范或者解释文件。 若未能实现，则应积极

支持相关的法律实践，逐步促成问题的明确化。
三是相关规范处于缺位状态，如对于国际海底

区域内资源开发的核准规则，目前尚不存在生效的

国际法律文件，理事会在核准承包者的开发计划时

面临着无法可依风险。 对此情况，应通过新设立法

来解决规范的缺位问题，而新设立法往往面临各国

意见难以达成统一的情况，此时应先拟定国际立法

进程表，逐步实现规范的制定。
（二）坚持审慎的责任构成标准，倡导拓展责任

主体的范畴

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开发活动具有两个典型的

特点：一是高风险性，勘探和开发伴随着重大的环

境、经济和安全风险。 例如，国际海底区域的开采活

动会破坏海底独特的生态系统，还会影响海洋蓄积

二氧化碳的功能，进而导致全球变暖，并对全球气候

模式产生灾难性影响。 二是高投入性，各国对国际

海底区域的投入为科学发现、资源开采和全球合作

提供了巨大机遇，但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和开发需

要高成本的投入，无论是申请勘探开发许可证，还是

研发或购买深海采矿设备，都需要大量经济资源的

投入。②

中国作为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的主要参与

者，应坚持以下两个主张：一是应在国家责任的有关

立法中坚持审慎的责任构成标准，限缩国家责任的

适用范围。 面对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活动高风险

性的特点，物理上损害的风险要转化为法律不利后

果，与责任构成标准的宽严有关，责任构成的标准越

严格，则国家责任的适用范围就越小，由责任引发法

律风险的概率就越低。 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维护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的长远发展。 二是应倡导拓

展责任主体的范畴，以分担国家责任可能带来的财

政损失。 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开发活动是有助于促

进人类共同利益的，故而让勘探开发的参与者承担

过大的财政风险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当引入更多的

责任主体来分担风险。 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此

类活动高投入性的特点，并提出在气候变化领域，相
关国际法应在“共同责任”下构建以国家补偿为中

心的多层级责任的关系结构，将国际组织的连带责

任和国家补偿责任纳入立法进程。③

为了落实以上主张，应采取渐进式的国际立法

模式，照顾到各国的诉求，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妥善

处理对于责任构成和责任主体的不同看法，优先推

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法律草案编纂和全球性条约

谈判协同进行。 若各国分歧仍然存在，应争取早日

通过基于部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小型条约。 在责任

构成规则上，可采用“建设性模糊”来设计规则，等
待之后的国际法实践来实现对该项规则的进一步明

确。 在责任主体规则上，可在具体条款的涉及上预

留引入其他责任主体的空间，以便将来通过补充性

立法加以释明。
（三）巩固责任追偿机制的司法化，确保国家责

任的依法适用

各主体因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而产生争端

的，其责任追偿问题通过国际司法的方式来解决，相
较于过去的谈判或调解是更佳的选择。 于中国而

言，当国家责任追偿机制进一步司法化，国际司法机

①
②

③

参见白佳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背后的国家利益考察与中国实践》，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页。
Ａｌｉｎｅ Ｌ． Ｊａｅｃｋ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ｂ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Ｎｉｊｈｏｆｆ， ２０１７，ｐ．３⁃５．
参见邵莉莉：《碳中和背景下国际碳排放治理的“共同责任”构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困境及消解》，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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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更多的机会来澄清和解释国际法时，可提升国

际法的准确性，使得中国更容易理解作为开发者享

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有助于防止争端的发生和

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另外，
国家责任追偿机制的司法化还可以通过提供执行国

际法的机制，鼓励各国遵守其国际义务，在全球范围

内促进正义和法治。
要巩固责任追偿机制的司法化，需要从三个层

面入手：一是在规范层面，《公约》的争议解决条款

已将既有的国际司法机构纳入国家责任的追偿机制

中。 由于深海探矿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应修正《公
约》中的管辖权条款，适时调整和细化国际司法机构

的管辖范围。 例如，对国际法院而言，应限缩其对

《公约》相关事项的管辖权，而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而

言，应进一步细化其与海底争端分庭及专案法庭之

间的管辖权划分。 二是在机构层面，现有的国际司

法机构，如国际法院，在解决国家间争端方面已经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司法机构可能缺乏解决海洋

争端的专业知识。 中国应当基于新型的国际法治理

念，积极倡导建立符合现实需求的国际司法机制，加
强培养在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法相关机构工

作的人才，努力提升国际司法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

性。① 三是在遵行层面，责任追偿机制司法化离不

开当事者对国际司法机构裁决的遵行。 责任追偿机

制的司法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各国通常必须同

意服从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并严格遵行其裁决。
因此，要鼓励更多国家接受强制管辖权，需要通过激

励措施或外交压力，推动各国在争端解决中选择国

际司法机构，并遵行其裁决。 对此中国可以通过自

身的行动和政策树立先例来影响他国。 譬如，中国

可以与国际司法机构共享信息，加强沟通协调，在管

辖范围内为其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便利，在财政和

政治上支持这些机构并遵守其裁决。

六、结语

责任在拉丁语中来源于“响应”的概念，是法律

对违背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回应，在一般意义上反映

了法律的制裁性。② 法律规则之所以与道德规则相

区分，是由于其约束力，而约束力的发挥则倚赖责任

规则。 故任何能称之为“法律”的体系，均不应缺失

责任规则，国际法亦不例外。 国家责任一直是国际

法学界研究的重要命题。 近些年，国际法学者已就

《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主体、构成、运作方式等问

题贡献了多项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采用文义解释的

方法，在规范层面证成了《公约》项下国家责任。 诚

然，国际立法相较于国内立法更具有模糊性，对其规

范文本深入分析以明确其含义是十分必要的。 不

过，若是只囿于规范的分析，则无法厘清《公约》项

下国家责任与国家责任的一般规则之间的关系，可
能限制理论的发展及规则的创制。 故笔者提出了如

下观点：《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发展实际上表征着

国家责任的最新发展，在规范上体现为传统国家责

任与《公约》项下国家责任的差异，其法理依据则是

根据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而形成的推论；同时，
国家责任仍处发展过程中，要形成一般性国家责任

规则仍需时日。
随着中国国际法律实践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

了以中国实践为底色的国际法理念，中国首倡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促
进特定法律规则向一般法的层面发展，进而促进国

际社会的良法善治，为世界提供国际法治的中国方

案。 在国际事务中，国际法除了金刚怒目、与他国进

行斗争的形态，还有胸襟博大、为世界各国人民谋求

幸福的形态。③ 而笔者所言国家责任的转型正是由

第一种形态转向第二种形态，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

家责任，其主要功能不再是解决个别国家之间的国

际争端，而是推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当前，中国正

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维护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应当抓住国际规则转型

的契机，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规则创设，努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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